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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任何思想旅行都不会有终点,所以,一切结论都是暂时的,本

书亦概莫能外。

德沃金立足于美国现实之维,本着自由主义的传统来建构其

法律正义论理论。他从权利论出发,批判并超越了实证主义法学,

将法律奠基于道德原则之上,认为法律命题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

道德的尺度。法律不是实体,而是实践之流,是一“其命维新”的无

止境的运动过程,对此过程,唯有建设性阐释的整体性法律观才能

合法地予以诠释。他进而认为,不管是出于个人权利捍卫的需要,

还是法律正义论诠释的需要,其最终必须落实到自由主义式的平

等观上。该种平等观倚赖于伦理个人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,这两

个原则是:(1)重要性平等原则;(2)具体责任原则。为确保两原则

的践行,政府必须实行其倡导的资源平等理论,这是政治道德的核

心所在,也是法律正义论的最终逻辑结局,事实上还是公民个人良

善生活何以可能之所在。为充分说明其理论建构的正当性,德沃

金以美国宪法作为蓝本,并结合“罗伊判例”这一经典范例予以“现

身说法”。可以这样说,德沃金的法伦理思想是另一种版本的罗尔

斯式的“正义论”。难怪英美学界,包括德沃金自己也承认他与罗

尔斯属于同路人。

本书分析了德沃金法律正义论理论各部分的实质性主张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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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在逻辑关联,努力做到有理有据地辨明其各种具体观点的优劣,

并谈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,偶尔还发表些许异议。

对德沃金本人而言,如何在法律正义论理论中建构法律和道

德领域中的客观性问题依然是个理论难点。为此,他借助于罗尔

斯的“反思平衡法”而提出了“建构模式”真理观,认为依此法可以

获得道德和法律理论中争议问题的“唯一正确之解”。

正如林立先生认为的那样,德沃金的法律正义论理论具有相

当程度的保守成分,他视美国宪政体制为法律正义理论的典范与

蓝本,这显然属于意识形态浓郁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征,体现

了西方文化的傲慢与自负,笔者实难赞同。

尤其要注意的是,德沃金所建立的“法律帝国”事实上隐含了

这样一个前提,那就是人们在价值问题上能取得一种自由主义式

的共识。惟其如此,人们才能一以贯之地在过去的政治决定和现

在的强制力之间确立合理的关系,为国家强制力的行使提供正当

理由。然而这一点人们存有疑虑,就如波斯纳所批判的那样,人们

愈来愈信奉相对主义的信条,主张价值多元、文化异质,一切知识

都是地方性的。

德沃金自认为其通过虚拟保险市场模式而建构起来的平等理

论,比之罗尔斯经由“原初状态”以及“无知之幕”契约方法建立起

来的正义两原则具有实践上的优越性。在本书看来,德沃金所设

定的虚拟保险市场也没有任何操作的可能性,这种反事实的理论

路向与罗尔斯正义理论型构方法本质上是一回事。

法律正义论理论是一座丰富的矿藏,需要人们用孜孜以求的

探索精神去思索之、探求之。尽管思索的旅程走的是“炼狱之路”,

庆幸的是,这条“炼狱之路”铺设在“天堂之中”。德沃金对法律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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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论理论的深度思考使我们明白了问题的范围与限度,当我们在

指责德沃金法伦理思想的种种得失之时,也是德沃金的荣幸之所

在。笔者很高兴与此法哲学标志性人物进行了一次精神交往,以

至于下笔行文时,仿佛总觉得大师在耳边喃喃细语。不可否认,囿

于自己的功力不济、智力尚浅的窘状,可能无法把捉住大师理论的

真精神,何况任何对原著的翻译者、著述者都只能是作者之“叛

徒”。看来,笔者很可能是一个德沃金著作的更为拙劣的“叛徒”。

较为缺憾的是,德沃金的法伦理思想在不断走向市场化的中

国是否可以本土化、怎样本土化,以及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在现代

性背景下的共生共长等问题,本书没有触及,因为那将又是几部

书,且难度更大。

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时期,也是一个处于需要学

人对现状进行深度思考和引领的非常时期。走向市场社会的今

日,如何让制度伦理———特别是法伦理———到场,以弥补传统德性

伦理的缺失和错位,这不能不说是伦理学界、法学界必思之课题。

才疏学浅的笔者正是本着此种精神和问题意识着手本书的写作

的。在本书写作过程中,笔者不想就抽象的法律和道德理论作泛

泛而论,而是切身感悟到德沃金由法律进伦理之理论研究路径的

巨大吸引力和实践价值,这或许能为当今中国应用伦理学、法哲学

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。

本书就法学、伦理学而言均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,进行了颠倒

式的视角转换,如不成功,相信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失败的教训,这

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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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 论

一、法律伦理:21世纪我国伦理学的学术增长点

以法伦理为核心的制度伦理问题是西方漫长社会发展中一个

恒久而又“其命维新”的重大研究课题。今日之中国,正经历着几

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。① 社会特质正以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

声”的全方位摄取、全方位辐射的方式,由乡土社会、熟人社会、伦

理社会②向市场社会转进。市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权利与

义务的对应和平衡关系,而传统德性伦理对于此种伦理诉求备感

力不从心,由此导致人们道德生活世界和伦理观念世界处于两不

着边的困境之中:一方面,能够适应于市场社会的普遍的道德规范

法则尚未建立;另一方面,传统的盈满自信的德性伦理已连根拔

起,遭遇边缘化的命运。仔细打量,人们不难发现,自“大变局”以

来,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活就一直处于分裂之状态,如何确立“伦

①

②

著名的研究中国法文化的日本学者滋贺秀山在其名著《中国家族法原理》一
书中认为,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,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,从全局上看经历了前后两次

社会体制之根本性变革:第一次是由古来用语意义上的封建制(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封

建制)向郡县制统一的中华帝国建立的发展过程,该次变革发轫于先秦,至汉武帝始

成;第二次变革,简言之,就是中国开启近代化,实现现代化之过程,其时期可以说从鸦

片战争起直至今日之中国,并尚未结束。笔者认可该种对中国所作的时代划分。
梁漱溟:《中国文化要义》,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,第15—39页。



理的自信”,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建设“如何是路,如何不是路”,便成

为紧迫的具有实践重要性的重要课题。

依笔者之拙见,当今乃至今后中国伦理的自信必来自于由传

统德性伦理向以法伦理为核心的制度伦理的演化。原因有三:一

则是归之于“现代性”所主导的市场社会必将是中国正在展开的社

会生活实践的走势和命运。尽管“现代性”遭到诸多学界泰斗持续

猛烈的批判,尽管“现代性”可能是人类的一条不归路,但人类正在

进行的实际行为却在不折不扣地加速推进这一过程,包括那些批

判“现代性”的人们的行为。或许这就是人类的宿命。二则是市场

社会和谐运转的关键之处在于“公权力”和“私权利”的截然分野。

而在笔者看来,“公权力”和“私权利”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,

从一定意义上来讲,它们只不过是各自的别名而已,犹如德沃金所

言,“权利(指人的私权利)是针对政府的”,是对政府公权力提出的

伦理诉求。因此,人们在竭力捍卫私人空间这一“自留地”时,其实

就是在为“公权力”划定界限,提出一种制度伦理的诉求。可见,解

决“公权力”和“私权利”截然分野的支点依赖于以法伦理为核心的

制度伦理之保障。三则是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,走向

“法律主治主义”已成为中国的历史抉择。然而要践行这一治国方

略,本土化的法哲学、法伦理学必须有真正的开启和进展。从历史

上看,自继受西法以来,华夏子孙薪火相传,不遗余力再铸国法,终

未完全摆脱法之不张、宪政之不举的旧弊,大体依然是国法自国

法、生活自生活,真正意义的国法生活尚未建构,制度伦理依然处

于缺失状态。就时下来看,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只要能制定出详尽

的法律法规,用之规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使之无有遗漏,法治

国家大抵就能实现。事实不然。历史和现实都告诉国人,法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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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与政治道德的发展是相伴的,否则只会导致法律进步的幻觉

和对法治的怀疑,导致法学实证主义的膨胀,而实证主义法学在西

方已是明日黄花,这已成为了不争之共识。可见,当今中国法治的

建立,制度伦理的出场以及时下呼唤的政治文明的发育,端赖于法

伦理学、法哲学的进展。

本书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起点皆因中国问题而起,特别是当代

中国的现实问题,然而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智识资料的恰恰是远

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思想家———德沃金。德沃金是一个善于立

于实践之维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哲学、法学思考的大师。他所提

出的法伦理思想,恰好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致思的

方向和视角,从某种程度上看,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精美的蓝

图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我们完全可以从其思考中获得某种学

理上的资源,来更好地关注、思考当代中国的法伦理建设问题。职

是之故,法伦理学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伦理学新的学术增长点。

因此,笔者愿意在此领域进行耕耘,尝试领悟德沃金的思想,从法

伦理这一制度伦理的角度进行理论努力,以期对文化和知识的传

播作出自己的努力,即使成为人们批判的靶子,也未尝不是一种收

获和贡献。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缘起。

二、德沃金法伦理思想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

德沃金的法伦理思想,即法律正义论理论,依笔者看来,可以

分为如下几个部分:法律正义论诞生的基地———权利观;法律正义

论的学理证明———整体观;法律正义论的核心———平等观;法律正

义论的实践典范———宪法观。所有这些理论阐述都分别包含在德

沃金一系列的著作与论战性书中,其中较为集中阐述其法伦理思

6 法律正义论———德沃金法伦理思想研究



想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四部著作(或论文集)中,它们分别是:Tak-

ingRightsSeriously(Harvard,1977);Law􀆳sEmpire(Harvard,

1986);Freedom􀆳sLaw:the MoralReadingoftheAmerican

Consititution(Harvard,1996);SovereignVirtue:theTheoryand

PracticeofEquality(Harvard,2000)。① 在国内,德沃金的法伦

理思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被我国学界所知晓。国内

最早介绍德沃金法学思想的文献是沈宗灵翻译的“德沃金其人及

其思想”(刊于《法学译丛》1983年第1期,作者是大卫·贝尔韦

斯、马歇尔·柯亨);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其法伦理思想的著作出

自于我国法理学泰斗、北京大学沈宗灵教授所著的《现代西方法律

哲学》(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);其后,国内其他的法哲学、法理学

著作中均有不同篇幅的阐述与介绍。时至今日,探讨德沃金法学

思想的论文汇总大约有二十余篇。但通体看来,无论是著作还是

论文集,对德沃金法伦理思想的分析和探讨要么停留在观点重复

的泛泛介绍上,要么仅是针对其某一局部问题或观点进行发挥,而

没有系统、全面地从其整个学说发展轨迹与脉络上去厘定和领会,

因此难免给人以盲人摸象之感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尽管至今为止大陆尚未有一本对德沃金学说

全貌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(更不用说法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的专

著),但我国台湾学者、德沃金法学思想研究专家林立先生却于

2002年出版了其《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》一书,为进一步研究德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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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这四本著作(或论文集)现已全部译成中文,分别为:《认真对待权利》(信春鹰、
吴玉章译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)、《法律帝国》(李常青译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

版社1996年版)、《自由的法: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》(刘丽君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
年版)、《至上的美德:平等的理论与实践》(冯克利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)。



金的法伦理思想提供了一定的作业平台。必须提到的一件事是:

清华大学成功举办了德沃金教授亲自参加的“2002年德沃金法哲

学国际研讨会”,这必将迎来对德沃金思想研究的春天。因为在学

界同仁的眼中,德翁此次中国之行与59年前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

德的中国之行可以相提并论,而后者曾经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轰

动。

西方学术界对德沃金的法伦理思想评价很高。作为复兴自然

法学派、新自由主义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,德沃金的这一地位基本

上得到了公认。英国BBC电台在访谈时,认为德沃金是以罗尔斯

《正义论》发表为标志的自由主义理论复兴阵营中的第三号代表人

物。① 英国法学泰斗哈特、拉兹,美国法学精英波斯纳、昂格尔等

人均对德沃金的法哲学、法伦理思想展开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全面

交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在当代西方,特别是在英美法学界、政

治哲学界以及道德哲学界,德沃金已成为他们不可绕过的一座山

峰,不管是出于批评,还是出于赞同。

三、本书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思路

(预先声明的一点是:在德沃金这里,其法哲学、法伦理学以及

法律正义论理论其实指的都是同一回事。)从伦理学的角度看,德

沃金走的是一条由法律进道德(主要指政治道德)的制度伦理之

路。乍一看,本书仿佛是在分析所谓“纯法律问题”,然而沿着行文

与思维的轨迹走下去,读者将会发现其逻辑终点和结论是伦理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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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阅〔美〕布莱恩·麦基编:《思想家》,周穗明等译,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,
第369页。



德问题。我们知道,人既是一种现实存在,更是一种超越性存在。

人类总是不断地追问压在自己身上的人间力量的正义论,在现代

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产生之前,其理论形态表征为自然法,之后则被

称为制度伦理。所以本书中倡导的自然法主要是一种对现实公权

力表示反思和超越的态度。正由于此,本书将德沃金的法伦理思

想置于自然法这一学脉中予以展示,可以这样说,传统自然法在宽

泛意义上应界定为制度伦理的“原生态”,而今天的法伦理则为制

度伦理之“命门”。

总体而言,本书对德沃金法伦理思想的分析和探讨是在历史

的视阈下,沿着其思想发展的轨迹而进行铺陈的。在德翁这里,法

律之道即国计民生之道,其理论旨趣是从现实中探求法意,从法意

中反观现实,展现的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之上、以平等为核心、以

政治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法哲学。一句话,德沃金的整个学说

就是在为“法律立宪”,为“国家百姓安身立命”,为法律奠定正义论

根基,这就是本书所持的根本立场和思路。现分述如下:

为评定德沃金的法律正义论理论,对传统的法律正义论理论

作一历史性检视实属必要,其大致可分为古代、中世纪、近代和现

代自然法学说。之后,随着实证科学和现代性的扩张,实证主义法

学得以兴盛,传统自然法式微了。但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

粹暴行的反省,自然法得以复兴。德沃金的法伦理思想正是站在

美国法律实践的现实之维,本着新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建构的。

无疑,德沃金是复兴自然法学术运动中的一员主将。

权利观是德沃金法律正义论之基地。实证主义法学认为人们

只享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,道德权利是“一派胡言乱语”(边沁

语),坚持从法理学问题的核心中排除道德原则问题。德沃金以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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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为靶子发起了总批判,驳斥了其法律是一规则

体系说、法官拥有强硬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等核心观点,认为法律

应由规则—原则—政策模式来界定,用人们的道德权利来取消法

官的自由裁量权。他以疑难案件为例,用“原则立论法”的方式将

其法律正义学说的诞生基地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,且此种权利不

是某种有待人们去解剖的实体,也不是人们的箱中之物,“权利是

针对政府的”,是“个人手中的政治护身符”。① 它既包括了实在法

规定的权利,又包括实在法未规定的权利;既指法律权利,也指道

德上的权利,有时亦指政治权利。这样,一开始德沃金便将法律建

筑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,认为法律之所以合法本于政治道德和个

人道德。德沃金本质上是反对社会权利的,认为“社会权利”概念

是一种虚幻,因此,在他看来,社会与个人之间不存在权利博弈问

题。应清醒的是,德沃金主张的权利具有相当的保守成分,它只意

味着既有美国法制下的权利,绝不是颠覆美国政府的权利。

德沃金的建设性阐释的整体性法律观认为:“法律的帝国并非

由疆界、权力或程序界定,而是由态度界定……从最广泛的意义来

说,它是一种谈及政治的阐释性的、自我反思的态度,它是一种表

示异议的态度……总之,这就是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:为了我们

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。”②在对法律正义论进行学理

诠释和证明过程中,德沃金分别提出了三种路径,它们分别是因袭

主义、实用主义和法律的整体性。德沃金否定了前两种,肯定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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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〔美〕德沃金:《认真对待权利》,信春鹰、吴玉章译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1998年版,第6页。
〔美〕德沃金:《法律帝国》,李常青译,徐宗英校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

年版,第367页。



解释学为基础的整体性法律观。德沃金主张,只要人们本着哲学

解释学的哲学立场,法理学中的经典难题,如法律和道德、法的应

然与实然、恶法是不是法等问题,均可以得到完美解决。针对怀疑

主义的指责,德沃金提出了“建构模式”真理观,反对“自然模式”符

应真理观,并声称所有的道德法律问题都可以获得“唯一正解”。

这些主张导致了人们的广泛批评和攻击,本书亦对此进行了分析。

德沃金法律正义论的核心在于其自由主义式的平等观。在笔

者看来,自由主义式的平等观是德沃金法伦理思想体系的源头活

水,亦是法律正义论之根,平等问题是德沃金思想中的最高问题,

它既是个人权利之渊源,亦是制度伦理之要津。德沃金不但从一

般的平等理论出发捍卫其观点,认为平等是法律正义论的内在理

据,而且以伦理个人主义为原则,从经济维度对平等问题进行了考

察。为此,他否定了貌似有理的时兴的福利平等观,捍卫了资源平

等观。特别要指出的是:德沃金认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平等概念不

但应占据政治道德的核心位置,法律制度正义论的核心也存于资

源平等观之中,而且在他的理论中,只要政府能严守它所界定的所

谓“中立”立场,那么法律正义论问题与公民的良善生活就能圆融

自洽。他认为:“最合理的哲学伦理学是以一种自由主义信念为基

础的,自由主义平等既不排斥也不威胁或忽视人们的生活的良善

性,倒不如说它就是来自一种有关良善生活的有吸引力的观

念。”①事实上,德沃金平等观的宗旨在于确立公民道德主体资格,

为此,他提出用“挑战模式”来解决诸多伦理困境,而反对“作用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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